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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发〔2013〕6号 关于进一步完善全市省级产业园区收费优惠
政策的通知

    郴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进一步完善全市省级产业园区

收费优惠政策的通知

 

郴政发〔2013〕6号

CZCR-2013-00011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部门管理机构、直属事业单位，中省驻郴各单位：

为加快推进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巩固全市产业园区在经济建设中的龙头和主导作用，全

面提升我市经济实力，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全市省级产业园区继续实行收费优惠政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享受收费优惠政策的条件

必须符合国家产业发展规划和郴州市产业发展规划，且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

（一）工业企业投资规模在2000万元以上，且单位面积投资额度每亩在120万元以上；

（二）安排劳动就业人员200人以上，且签订劳动用工合同；

（三）项目投产后年纳税额100万元以上；

（四）外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产业转移、省级以上科技成果转化、国家发明专利产业应用的项目。

二、实行收费优惠政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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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减免企业注册登记费等3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详见附件1）和水利建设基金等5项政府性基

金（详见附件2）。

（二）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的23项经营服务性收费实行减半收取（详见附件3）。按

照市场调节价管理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鼓励经营服务机构与企业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给予园区企业一定

优惠。

（三）园区内加工企业的工业用水价格，按现行价格政策优惠20%。

进入省级产业园区内的纯房地产开发项目，仍然执行《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简化房地产开发

项目审批流程和降低收费标准的通知》（郴政办发〔2009〕8号）、《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

步完善郴州市城市规划区建设项目报建收费合并征收工作的通知》（郴政办发〔2009〕22号）规定的

优惠政策。但城市园林绿化费按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郴州市城市绿化赔偿费、城市绿化补偿费征

收标准有关问题的函》（湘价函〔2012〕23号）核定的标准，通过市政务服务中心财政收费窗口实行

合并征收方式，纳入市城市规划区内建设项目报建合并征收打捆结算。

三、进一步完善园区涉企收费监管机制

进一步加强园区涉企收费监管、减轻园区企业负担的配套制度建设，从源头上规范涉及园区企业的

各类收费，制止乱收费行为，确保入园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一）全面推行园区涉企收费公示制度。进一步建立健全涉企收费公示服务体系，对涉及产业园区

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优惠政策规定全面进行公示，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通过政

府门户网站，建立涉企收费发布平台服务通道，对本级清理审核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及时公布，实时

更新发布涉企收费政策。各省级产业园区、各级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要在本级价格主管部门的指导下，

通过建立电子显示屏、政务服务窗口和制作收费公示牌栏等方式，构建价费公示体系新格局。各执收部

门要认真落实收费站（场）点公示制度，切实规范收费行为。

（二）认真落实园区涉企收费“台账化”管理。建立园区涉企缴费“明白卡”登记制度。企业缴费登记

卡由各级价格、财政部门统一印制，通过各省级产业园区管委会向所属落户企业免费发放。各执收部门

要按照“亮证收费”原则，向企业明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政策依据，由企业在缴费登记卡上签字，严

禁任何执收部门乱收费。

（三）切实规范中介服务收费行为。逐步完善中介机构服务招投标措施，尽量减少企业负担。对企

业开展的有偿服务收费必须坚持企业自愿委托的原则，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向企业和个人指定中介机

构，强制或变相强制实施服务收费；严禁政府部门将其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分解给中介组织，变无偿服务

为有偿服务；严禁将中介服务收费与行政审批捆绑搭车收费；中介服务机构要认真履行中介服务协议约

定的事项，不得随意增加收费项目或减少服务内容，多收费或少服务。

（四）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监督检查。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重点建立健全对产业园区收费实行优惠政

策的组织领导机制、工作机制、教育预防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确保收费优惠政策在本行政区域落实到

位。各级物价、财政、监察等职能部门要加强对园区收费优惠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执行政策不

力、企业反映较大的部门或单位，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予以查处，并严格按有关规定追究部门

或单位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切实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继续实行全市省级产业园区收费优惠政策的通

知》（郴政发〔2011〕7号）同时废止。法律法规、规章、上级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1.郴州市省级产业园区行政事业性收费优惠项目及标准表

2.郴州市省级产业园区政府性基金优惠项目及标准表

3.郴州市省级产业园区服务性收费优惠项目及标准表

 

 

 

郴州市人民政府     

2013年6月1日         

附件1

 

郴州市省级产业园区行政事业性收费
优惠项目及标准表

序号
执收

部门
收费项目

计费

单位

收费

标准
收费依据

优惠

额度

1 工商
一、企业注册登

记费
 见文

湘价费

〔2000〕23号

湘政发

〔2010〕30号

湘财综

〔2011〕32号

湘财综

〔2011〕48号

湘财综

〔2013〕6号

免征（免征期

至2014年底止）

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一）市中心城

区
元/平方米 见文

郴政办发

〔2009〕22号

（二）县(市)   
湘价费

〔2010〕186号



2 住建 免征

  非住宅类
按上年度商品房

平均销售价格　
2.5%

湘价费

〔2010〕186号

（各县市按此原

则制定标准报市

价格、财政主管

部门备案）

3 房产

三、白蚁预防费

（一）新建、改

建、扩建房屋
元/平方米

2.5
湘价费

〔2010〕186号

减半

收取（二）装饰装修

房屋
3

四、房屋初始登

记费
元/件

住宅80；非住

宅550

湘价费

〔2010〕186号

湘价费

〔2012〕15号

免征（住宅优惠

限职工集体宿

舍）

4 城管和行政执法

五、城市道路占用费

（一）市中心城

区

元/平方米

　

湘价费

〔2010〕186号
免征

  1.建设工程 0.15

  2.其他项目 0.5

（二）县（市） 　

  1.建设工程 0.07

  2.其他项目 0.3

4 城管和行政执法

六、城市道路挖

掘修复费

按破损面积实时

造价
150%

湘价费

〔2010〕186号
免征

七、城市园林绿

化赔（补）偿费
　 见文

湘财综函

〔2011〕36号

湘价函

〔2012〕23号

郴价费

〔2012〕23号

湘发

〔2012〕14号

免征

序号
执收

部门
收费项目

计费

单位

收费

标准
收费依据

优惠

额度



5

国土

 

资源

八、用地管理费 　 见文
湘价费

〔2003〕42号

投资商办理入园
手续环节按优
惠30%的标准预
征，办理建设用
地出让手续后，
对预征部分由财
政全额返还，园
区投资商建设用
地管理费用“零负
担”

九、地质成果资

料借阅费
元/份.天 　

湘价费

〔2003〕42号

湘发

〔2012〕14号

免征1.借阅基础性地

质资料 　 20 　

2.借阅开发性地

质资料
　 50 　

6 交通

十、货物港务费  见文

湘价费

〔2011〕167号

湘发

〔2012〕14号

免征

十一、水上安全

监督费
 见文

湘价费

〔2011〕167号

湘发

〔2012〕14号

免征

十二、破损公路

赔（补）偿费和

占用费

 见文

湘价费

〔2011〕167号

湘发

〔2012〕14号

免征

序号
执收

部门
收费项目

计费

单位

收费

标准
收费依据

优惠

额度



7 公安

十三、公路清障

施救费
　 见文

湘价费

〔2009〕165号

湘价费

〔2012〕81号

郴价费

〔2011〕18号

郴价费

〔2013〕2号

湘发

〔2012〕14号

免征

十四、保安员资

格考试费
　 见文

湘价费

〔2012〕96号

湘发

〔2012〕14号

免征

十五、门（栋）

牌费
　 见文

湘价费

〔2008〕63号

湘发

〔2012〕14号

免征

8 质监

十六、计量标准

考核费
　 见文

湘价费

〔2006〕170号
减半收取

十七、监督检验

收费
　 见文

湘价费

〔2009〕131号

湘价费

〔2009〕168号

湘价费

〔2009〕86号

取消食品类定期

检验收费，其它

类减半收取

9 水利

十八、水土保持

设施补偿费
元/平方米 见文

湘价费

〔2009〕62号

免征市县分成部

分

十九、水土流失

防治费
元/平方米 见文

湘价费

〔2009〕62号

二十、水资源费 元/立方米 见文
湘价费

〔2009〕62号

二十一、国内植

物检疫收费
　 见文

湘价费

〔2002〕323号
免征

序号
执收

部门
收费项目

计费

单位

收费

标准
收费依据

优惠

额度



10 农业

二十二、农作物

品种（组合）参

试费

　 见文

湘价费

〔2002〕323号

湘价费

〔2013〕16号

免征

11
畜牧

水产

二十三、畜禽及

畜禽产品检疫、

检验、检测收费

　 见文

湘价费

〔2002〕323号

湘价费

〔2011〕205号

湘价费

〔2013〕42号

湘价费

〔2007〕116号

免征

12 人社

二十四、劳动能

力鉴定费
元/人次 　

湘价费

〔2010〕65号

湘价函

〔2013〕24号

湘发

〔2012〕14号

免征市县分成部

分

（一）涉及精神

病学鉴定之外的
　 200

（二）涉及精神

病学鉴定的
　 300

13
卫生

二十五、卫生监督管理收费

（一）证件工本

费
元/证 　

湘价费

〔2003〕44号
免征

1.放射工作人员

证

 

3

  

2.放射性装置工

作许可证
10

3.放射性同位素

工作许可证
10

4.放射性仪器仪

表性能及防护检

测合格证

10

序号
执收

部门
收费项目

计费

单位

收费

标准
收费依据

优惠

额度



（二）发放卫生

许可证现场审评

费（非餐饮食

品、保健品和化

妆品类）

元/个  
湘价费

〔2003〕44号
免征

13 卫生

1.小型企业及经

营单位（40平方

米以下）

 

50

湘价费

〔2003〕44号
免征

2.中型企业及经

营单位（40-

200平方米）

100

3.大型企业及经

营单位（200-

400平方米） 150

4.特大型企业及

经营单位（400平

方米以上）

200

（三）食品质量

仲裁费
元/个 140

湘价费

〔2003〕44号

湘价费

〔2009〕86号

湘政发

〔2010〕30号

免征

二十六、临床检

验室间质量评价

费

 见文

湘价费

〔2003〕44号

湘发

〔2012〕14号

免征

14 食品药品监管

二十七、发放卫

生许可证现场审

评费（限餐饮食

品、保健品和化

妆品类）

　
同卫生系统同类

项目标准

湘价费

〔2003〕44号

郴政办发

〔2011〕9号

免征

序号
执收

部门
收费项目

计费

单位

收费

标准
收费依据

优惠

额度



15 人防

二十八、防空地

下室易地建设

费（工业建筑含

办公楼）

　 见文

湘价费

〔2007〕87号

郴政办发

〔2009〕22号

郴价费

〔2007〕90号

免征市县分成部

分

二十九、公共人

防工程维护费
　 见文

湘价费

〔2007〕87号

湘发

〔2012〕14号

免征市县分成部

分

三十、人防工程

及设施毁损赔

（补）偿费

　 见文

湘价费

〔2006〕123号

湘发

〔2012〕14号

按“拆一补一”原

则，纳入异地建

设规划同步补建

16 文化和新闻出版

三十一、文物考

古调查勘探、发

掘收费

　 见文

湘价费

〔2001〕74号

湘发

〔2012〕14号

免征

三十二、印刷经

营许可证
　 见文

湘价费

〔2002〕70号

湘发

〔2012〕14号

免征

17

三十三、三个月以内非学历教育短期

培训（国家机关及其事业单位，代行

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或其它组织）

 

当年具有价格审

批权限的价格主

管部门审批文件

湘价费

〔2006〕47号

湘发

〔2012〕14号

免征除资

料耗材费

外的培训费

序号
执收

部门
收费项目

计费

单位

收费

标准
收费依据

优惠

额度

 

说明：除本表列入的收费项目外，省出台新的其它收费政策凡属省级立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不得向落户省级产业园区的企业收取。

附件2
 

郴州市省级产业园区政府性基金
优惠项目及标准表



序号
执收

部门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优惠

额度

1
市财

政局
水利建设基金

按上年销售额或

营业收入
0.6‰

湘政发

〔2011〕27号
免征

2
市散装水泥办公

室

散装水泥专项资

金

元/吨

（袋装水泥）
1

湘财综

〔2003〕46号、

《湖南省散装水

泥条例》（湖南

省第十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告第92号）

免征市县分成部

分
元/平方米

（工程建设）
2

3
市价格调节基金

办公室
价格调节基金 元/平方米

住宅1.6 湘政办发

〔2011〕83号

郴政发

〔2012〕9号

免征
其它2

4
市农

业局

新菜地

开发建

设基金

一般菜

地

元/亩

15000

《湖南省城镇蔬

菜基地管理条

例》（湖南省第

九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108号）、

《郴州市建设新

菜地开发建设基

金征收使用管理

办法》（郴农业

联

〔2011〕1号）

免征
重点保

护区专

业菜地

22500

5
市墙体材料改革

办公室

发展新型墙体材

料专项基金
元/平方米 10

湘财综

〔2008〕53号

免征市县分成部

分

 

附件3
 

郴州市省级产业园区服务性收费
优惠项目及标准表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优惠

额度

1
施工图审查

服务费

（一）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不含地

价）M

湘价服〔2012〕76号 减半收取

1.工程概

算M≤2000万

元

1.2‰

2.工程概

算2000万

元<M≤5000万

元

0.9‰

3.工程概

算5000万

元<M≤10000万

元

0.6‰

4.工程概

算10000万

元

＜M≤500000万

元

0.2‰

5.工程概

算M＞500000万

元

0.08‰

（二）房屋建筑工程

1.大型项目 1.80元/平方米

2.中型项目 1.60元/平方米

3.小型项目 1.50元/平方米

2
城建档案综

合服务费

1.纸质档案 280元／卷

湘价服〔2012〕86号 减半收取2.声像档案

编制

房屋0.5元/平方米；其他

按不超过工程造价

的0.5%，双方协商确

定。

（一）档案查阅



3
档案利用

服务费
湘价服〔2012〕86号 减半收取

1.一般城建

档案
40元／卷次

2.地下管线

档案
45元／卷次

（二）出具证明

1.产权证明

（含查阅

费）

私产40元/卷次、其它

产150元/卷次

2.征用土地

红线证明

（含查阅

费）

150元／卷次

4
城市规划

技术论证费

1.高层建筑 1.20元/平方米
湘价服〔2010〕71号 减半收取

2.多层建筑 0.80元/平方米

5
规划书面咨

询
普通咨询 300元/份 湘价服〔2010〕71号 减半收取

6
建设工程测

量收费

建筑物定点

放线
每点不超过400元 湘价服〔2010〕71号 减半收取

7 日照分析
0.20元/平方米（建筑面

积）
湘价服〔2010〕71号 减半收取

8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
0.50元/平方米（建筑面

积）
湘价服〔2010〕71号 减半收取

9
房屋分户图

测量收费

1.住宅 1.2元/平方米

湘价服〔2012〕154号 减半收取

2.商业楼用

房
1.6元/平方米

3.多功能综

合楼用房
2.4元/平方米

测绘成果利

1.房产分幅

平面图
50元/幅

2.房产分丘

平面图
60元/幅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优惠

额度



10 用收费 湘价服〔2012〕154号 减半收取

3.房产分层

分户平面图
40元/幅

11
产权证明收

费

1.私产 40元/卷次
湘价服〔2012〕86号 减半收取

2.其它产 150元/卷次

12

查询、验证

产权档案收

费

1.私产 40元/卷次

湘价服〔2012〕86号 减半收取

2.其它产 100元/卷次

3.产权限制 　

（1）私产 150元/卷次

（2）其它

产
400元/卷次

13 白蚁灭治费

1.水泥墙

砖、地面及

非木制品

7元/平方米

郴价服〔2010〕38号

郴价服〔2012〕30号
减半收取2.木地板、

木护墙板、

木门窗框及

其他木制品

23元/平方米

（一）房屋、市政、交通、水利、园林、 排污、 环保、信息、人防、消防、供水、 供电、 供

气、 供热、 管线敷设、 技术改造、土地整理等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装饰装修以及与项目有

关的设备和材料

1.中标

额1000万

元及以下

2.0‰

湘价服〔2009〕157号 减半收取

2.中标

额1000-

3000万元

（含3000万

元）

1.5‰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优惠

额度



14

建筑工程、

市政工程交

易服务费

3.中标

额3000-

5000万元

（含5000万

元）

1.1‰

4.中标

额5000万

元--2亿元

（含2亿

元）

0.8‰

湘价服〔2009〕157号 减半收取

5.中标

额2亿元以

上

0.2‰

（二）建设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监理

1.中标

额30万元

及以下

每宗不超过3000元 湘价服〔2009〕157号 减半收取

2.中标

额30-

100万

元(含100万

元)

每宗不超过5000元   

3.中标

额100万元

以上

每宗不超过8000元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优惠

额度



15 地籍测绘费

(一)地籍测绘:(1)按不超过国家测绘局国

测财字〔2002〕3号规定标准的75%执

行（见文）。(2)对建设用地进行土地分

割测绘，能在室内通过计算坐标点完成

制图的，按每坐标点不超过120元、出

图入库费每宗地不超过312元收取测绘

费；确需到室外测量的，按不超过国家

测绘局国测财字[2002]3号文件规定标

准的75%收取测绘费。

郴价服〔2012〕46号 减半收取

（二）建筑

用地拨地定

桩、建筑物

放线

每拐点不超过400元

郴价服〔2012〕46号 减半收取

（三）其它

产品

不超过国测财

字[2002]3号的规定

16

地籍档案资

料信息咨询

服务费

（一）查询费

郴价服〔2012〕46号 减半收取

1.查询土地登记有关资料

个人 每宗次40元

单位 每宗次80元

2.查询其它

有关地籍资

料

100元

（二）证明费(含查询费)

1.单位 每宗次200元

2.个人 每宗次50元

（一）拍卖、挂牌、出让、转让（按成

交额分段累计）

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1）500万

元及以下
1.80%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优惠

额度



17

土地(矿

产)交易服

务费

郴价服〔2012〕46号 减半收取

（2）500-

1000万元

（含1000万

元）

1.50%

（3）1000-

5000万元

（含5000万

元）

1.00%

（4）5000万

元-1亿元

（含1亿

元）

0.40%

（5）1-

50亿元
0.10%

（6）50亿

元以上
0.06%

2.矿业权

（1）500万

元及以下
3%

（2）500-

1000万元

（含1000万

元）

2.50%

（3）1000-

5000万元

（含5000万

元）

2%

（4）5000万

元-1亿元

（含1亿

元）

1.20%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优惠

额度



（5）1-

50亿元

（含50亿

元）

0.10%

（6）50亿

元以上
0.07%

3.协议出让土地矿产：按成交额

的0.7%计费，收费额低于1000元的

按1000元计收。

4.转让

(1)土地：单位按成交额的1‰，低

于2000元的按2000元计；个

人800元/宗

(2)矿产 按成交额的1.5‰

（二）出租 　

1.单位 400元/宗

2.个人 100元/宗

（三）抵押：按成交额的0.5‰，但最

高收费不超过3000元，收费额低

于200元的按200元计收。

1.新建

（构）筑物

防雷装置设

计技术评价

意见

0.2元/平方米（建筑面

积）

2.新建设

备、设施及

其他场所防

雷装置设计

技术评价意

见

防雷工程投资额1%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优惠

额度



18
防雷技术服

务费
湘价服〔2011〕194号 减半收取

3.新建建

（构）筑物

防雷工程施

工跟踪检测

一、二类防雷装
置1.0元/平方米；三类防
雷装置0.8元/平方米

4.新建设备、设施及其他场所防雷工程

施工跟踪检测

按防雷工程

投资额：
　

1万元以下 4%

1-5万元 3%

5万元以上 2%

5.雷击灾害风险评估

5千万元

（含）以下 1.2‰

5千万元-

1亿元

（含）

1.0‰

1亿元以上 0.5‰

防雷装置或

1.避雷针 　

30米及以

下
60元/每测点

30米以上 70元/每测点

2.避雷线 　

顶高30米

及以下
80元/每测点

顶高30米

以上
90元/每测点

3.避雷网 100元/每测点

4.避雷带

长度50米

及以下
70元/每测点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优惠

额度



19 防静电设施

检测

湘价服〔2011〕194号 减半收取

长度50米

以上
90元/每测点

5.防静电检

测
60元/每测点

6.电源线

路、设备、

零地电压检

测

50元/每测点

7.防电磁干

扰检测
60元/每测点

8.避雷器 70元/每测点

20

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咨

询(万元）

1.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含大纲）

湘价服〔2002〕80号 减半

收取

0.3 5-6

0.3-2 6-15

2-10 15-35

10-50 35-75

50-100 75-110

100以上 110

2.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0.3 1-2

0.3-2 2-4

2-10 4-7

10-50

750-100

100以上

3.评估环境影响报告书（含大纲）

0.3 0.8-1.5

0.3-2 1.5-3

2-10 3-7

10-50 7-9

50-100 9-13

100以上 13以上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优惠

额度



分享：   

4.环境影响报告表

0.3 0.5-0.8

0.3-2 0.8-1.5 湘价服〔2011〕57号

20
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咨
询(万元）

2-10 1.5-2

湘价服〔2002〕80号
减半

收取

10-50

250-100

100以上

21
环境监测技

术服务
见文  湘价服〔2001〕18号

减半

收取

22
地震安全性

评价
见文  湘价服〔2012〕39号

减半

收取

23
建筑施工安

全服务费

1.新建、改

建、扩建的

建筑施工项

目

建筑工程造价1.7‰

湘价服〔2009〕26号
减半

收取

2.房屋拆除

施工项目

1.0元/平方米（建筑面

积）

序号 收  费  项  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优惠

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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